凌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麦尔兹窑

粘土质耐火材料

技术协议

甲方：   

 乙方：

1  产品明细 

	序号
	名   称
	砖   号
	单 位
	理论数量

	１
	高强粘土砖
	3-76
	块
	786

	２
	高强粘土砖
	2-76
	块
	1508

	３
	高强粘土砖
	2Q28-76
	块
	1456

	４
	高强粘土砖
	2-76
	块
	432

	５
	高强粘土砖
	2-76-210
	块
	2472

	６
	高强粘土砖
	2B-76
	块
	864

	７
	高强粘土砖
	2B-76-210
	块
	672

	８
	高强粘土砖
	2L-76
	块
	432

	９
	高强粘土砖
	2LB-76
	块
	1080

	1０
	高强粘土砖
	2Q10-76
	块
	5010

	1１
	高强粘土砖
	2Q28-76
	块
	258

	1２
	高强粘土砖
	Q081-76
	块
	598

	1３
	高强粘土砖
	Q31-76
	块
	7724

	1４
	高强粘土砖
	VK-76X
	块
	432

	1５
	高强粘土砖
	WL-76
	块
	432

	1６
	高强轻质粘土砖
	LF10
	块
	30139

	1７
	高强轻质粘土砖
	LF6
	块
	12831

	小计
	　
	　
	67126

	18
	粘土浇注料
	　
	吨
	10.66

	19
	粘土喷涂料
	　
	吨
	13.8


２、技术条款

２.1 执行双方共同确认的图纸及相关资料要求。

２.2 理化指标及外观尺寸偏差要求。

２.2.1 砖的尺寸公差

宽度：±0.5mm；高度：±0.5mm；长度：±1.5mm。

２.2.2 外观

扭曲 ≤0.5mm；缺棱深度≤3mm；缺角深度≤3mm；熔洞直径≤3mm。

２.2.3 裂纹长度

宽度<0.25mm时，不限制；宽度0.25mm～0.50mm时，不大于45mm；宽度>0.50mm时，不准有。

２.2.4 作为工作面时，不能出现缺棱、缺角、熔冻和裂纹现象。

２.2.5高强粘土砖技术指标

              　　　

高强粘土砖技术指标表

	指标
	高强粘土砖(FC40)
	高强粘土砖(FC35)
	高强轻质粘土砖(LF6)
	高强轻质粘土砖(LF10)

	Al2O3 %
	≥40
	≥35
	≥32
	≥32

	Fe2O3 %
	≤1.6
	≤1.4
	
	

	常温耐压强度MPa
	≥55
	≥75
	≥3
	≥6

	显气孔率 %
	≤16
	≤15
	75±5
	60±5

	荷重软化温度 ℃
	≥1300
	≥1300
	
	

	体积密度 g/cm3
	≥2.22
	≥2.19
	≤0.6
	≤1.0

	导热

系数W/M.K
	600℃
	
	
	≤0.25
	

	
	800℃
	
	
	≤0.30
	≤0.40

	
	1000℃
	
	
	
	≤0.45


２.2.6粘土浇注料和粘土喷涂料技术指标

粘土浇注料和粘土喷涂料技术指标表

	指标
	粘土浇注料
	粘土喷涂料

	Al2O3 %
	≥40
	≥22

	CaO %
	≤10
	≤19

	常温耐压强度MPa
	≥80
	≥50

	使用温度
	≥1300
	≥1150

	体积密度 g/cm3
	≥2.1
	≥1.85

	粒度
	0-6mm
	0-6mm


注：各耐火砖砌筑用泥浆理化性能指标同耐火砖，粒度为0-0.3mm，粘接时间为1-3分钟。

３商务条款

３.1 基本定义

３.1.1本条款是凌钢麦尔兹窑耐火材料采购合同的主要文件。

３.1.2 在合同签定以后，甲方保留对乙方提供的技术资料提出补充和修改的权利，乙方应予以配合。如需提出修改，具体项目和条款由甲方和乙方共同商定。

３.1.3 乙方从甲方获得的所有图纸、技术资料的技术所有权属于甲方，乙方不得出售、转让、向第三方泄露或用于其它目的。如发生泄密事件，乙方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并向甲方赔偿损失。

３.2  质量要求、乙方对质量负责的条件和期限。

３.2.1 乙方生产所需的大宗原材料进厂必须品质稳定质量可靠，为甲方提供的耐火材料必须是全新产品并符合甲方的技术要求。

３.2.2 乙方不得将耐火材料的生产转让到其它制造厂和联营厂生产，必须在本厂或集团公司的核心层组织生产。

３.2.3 乙方须提供材料的生产许可证（或复印件）。

３.2.4 在砌筑期间，乙方须在施工现场派驻代表，负责所供材料的技术服务，并及时处理现场出现的有关问题。

３.2.5质保期：从石灰窑投产起1年为限。

３.2.6 乙方供应的产品保证满足甲方提出的技术要求外，还应保证符合有关国家、行业技术标准和规范。

３.3交货及运输方式

３.3.1 交货地点：甲方指定地点。

３.3.2 交货期限：甲方指定期限。

4.3.3 随货资料：装箱材料明细清单2份/箱，完整的质量检验报告、使用说明书、合格证等各3套。

３.3.4 交货方式：乙方送货。

３.3.5 运输方式及其它：

３.3.5.1汽车运输，乙方负责并承担费用。

３.3.5.2乙方在送货运输过程中，如发生安全事故和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由乙方负责。

３.4  包装标准及费用负担

３.4.1 定型制品

采用木托盘集装箱包装，每层砖之间用纸壳片（或马粪纸）隔开，内衬塑料袋，具备防潮功能。外部纸箱板保护，外部用八根角铁钢带打包。正反两面标明材质、砖号、数量，同一种型号砖每箱块数必须一致，分级包装的砖，在砖上及外包装箱上都要有明确的标记。并注明“麦尔兹窑”字样，同一型号的砖不够整箱的必须装半箱，不得有混装箱。

３.4.2  粉粒状材料采用内塑外编双层包装，包装袋上标明产品名称、型号、每袋净重量（每袋不大于25公斤）及生产日期、批号、生产厂家，编织袋上的标识必须与袋内货物一致，添加剂分袋装，其编织袋颜色必须与主料袋颜色有区别。使用吨袋包装运输。如有使用期限要求的，要注明生产日期及有效期。散装料的有效期限按出厂时间计算。

３.4.3 所有耐火材料包装必须适合于长途运输、多次装卸、搬运及防水、防潮、防破损、防泄露和环保要求，如因包装不当造成损坏和丢失，由乙方负责补齐或退换，费用由乙方承担。

３.5 技术服务
３.5.1 耐火砖施工期间，免费派技术人员长驻现场指导安装。

３.5.2 免费为甲方进行技术业务培训，帮助甲方人员熟悉耐火砖技术性能，以便及时处理各种故障。

３.5.3 接到甲方关于有关咨询后2小时内做出答复。

３.5.4 出现问题24小时之内到达现场。
３.6 验收标准及验收方法

３.6.1 耐火材料在制造期间，甲方有权派人驻厂监制，乙方要向甲方提供生产进度计划、质量保证的相关资料、工作餐及工作所需的必要条件。监制不能代替质量的最终检验。

３.6.2产品生产出来后，由乙方和甲方在乙方现场共同取样，送国内权威部门进行理化指标检验，检验费用由乙方承担。

３.6.3货到甲方现场检斤后，由甲方和乙方共同核实并扣减包装质量，作为实际验收数量。

３.6.4定型制品到达甲方后，乙方和甲方共同对制品的外型质量及损坏情况进行检验，损坏部分及尺寸超差部分在双方认可后由乙方全数补齐，费用由乙方承担。甲方在检验前三天通知乙方派人参加，逾期不到，即视为承认买方验收结果。散状材料以乙方复磅实收完好数量为准。

３.6.5验收标准按《技术条款》中所列标准和有关国标执行。

